雲 林 縣 私 立 揚 子 高 級 中 學
支 出 憑 證 黏 貼 用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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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章 請 蓋 在 單 據 與 粘 存 單 騎 縫 處）
	
	
	
	簽註︰

	採 購 ( 經 辦 ) 
	驗收

或

證明
	
	校 長
	
	

	經手人
	
	
	
	會 計

主 任
	
	

	
	
	保管
	
	
	
	

	庶務

組長
	
	
	
	總 務

主 任
	
	監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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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  證  黏  貼  線

提高工作效率﹕注意憑證內容具備事項

	一、單據內容﹕
	二、內部手續﹕

	1.
	機      關：
	全衔。
	1.
	經        手：
	採購者或實際經辦人員。

	2.
	時      間：
	年月日。
	2.
	證        明：
	需經有關業務人員蓋章。

	3.
	印      章：
	商號正式印張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3.
	驗        收：
	請購人或有關人員。

	4.
	地      址：
	縣市街巷門號。
	4.
	監        驗：
	營繕工程：審計人員或機關長官指

          派人員。

財務購置：同上。

查核：主計人員。

	5.
	財務或營繕：
	名稱規格數量。
	5.
	登 記  保 管：
	使用單位或經管人。

	6.
	單      位：
	儘可能用標準制。
	6.
	總務主管人員：
	蓋章。

	7.
	金      額：
	單價總價需相符。
	7.
	主 計  人 員：
	核章。

	8.
	實      收：
	中文大寫。
	8.
	機 關  長 官：
	准章。

	9.
	用      途：
	詳細具體。
	9.
	其        他：
	(1) 會計科目不同者需分別黏貼。

(2) 如屬財產或非消耗品應送庶務組經管財物人員登記。

	10.
	印      花：
	照規定貼並銷印。
	10.
	差旅費應依國內出差旅費規則規定填出差旅費報告表檢據車票證明報支。

	11.
	更      改：
	商號加章負責（統一發票更改無效）。
	11.
	支出憑證證明規則︰刊登(74年春字第50期省府公報(74.2.25.七四府主二字第13841號)。

	12.
	無      效：
	擦刮挖補塗改塗滅鉛筆書寫墨跡不勻。
	12.
	國內出差旅費規則：刊登73年秋字第16期省府公報(73.6.29行政院修正發佈)。

	13.
	外      文：
	應譯中文。
	
	
	

	14.
	外      幣：
	應折新台幣及註折合率。
	
	
	

	15.
	印刷或紙張：
	附樣張。
	
	
	

	16.
	電  報  費：
	附事由箋。
	
	
	

	17.
	旅      費：
	附旅費報告表。
	
	
	

	18.
	工  程  費：
	附旅費。
	
	
	

	19.
	稽 查 標準：
	應經審計機關監視。
	
	
	

	20.
	單 據 印就：
	萬千單位其餘不需應用者加作Ｏ字。
	
	
	


